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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 起，我国正式实行了新的环境保护法，这对我国的环保事业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义，新法的实施有效的促进了我国的环保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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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研究的意义与过程 

 

1.1 研究的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拥有 14.13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联合国五个常任理

事国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保护环境是我国体现大国担当的绝好时机。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在 2015 年，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了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

比之前，这部法的出现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进步，但是这部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讨论新法的不足并尝试进行完善对世界的环境保护工作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作

用。 

 

 

1.2 研究的过程 

想要完善新法，直面且指出新法的不足是重要的部分，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详细阐

述笔者所认为的新法的不足。 

 

 

 

第二部分 ：新法的不足 

 

 

2.1 应有概念的缺失 

在笔者看来，新法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民环境权这个概念的缺失。环境权是

指公民有在健康、安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环境权这一概念是 1960 年

由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位医生首先提出来的 ，他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

告，认为往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

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如今，众多国家国家已将环境权作为公民所享有的一种

基本权利写入法律。公民环境权的普及和实现有助于调动公民对环境保护的积极

性。同时，公民环境权中所包含的环境知情权则准许公民通过了解到的环境信息

及时准确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也是对环境保护机关的一种监督，保障

行政机关更好的为公民服务。此外，这一权利的设置也会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可谓是一举两得的措施。 

    拿北方最严重的农民焚烧秸秆作为例子，如果农民们能够从根本上意识到自

己实际上是在侵害自己的权利，损害自己的利益，北方的农村污染问题，就可以

得到部分解决。 

2.2 诉讼的制度不完善 

1 原告资格范围规定过窄，环境保护法中并无明确规定什么性质的行政机关和什

么样的团体组织可以提起具公益性质的环境诉讼。另外，公民健康权、公民环境

权、公民教育权等基本公益性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而修改后的《环境保

护法》并没有规定公民个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2 管辖法院不明确。实践中，很多环境污染侵权案例都是由中级法院管辖的。然

而，环境污染侵权是应当由该地区中级法院管辖还是应当由基层法院管辖?虽然

环境污染诉讼标的符合基层法院的管辖范围，但是环境污染侵权对某一地区产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6%B4%B2%E4%BA%BA%E6%9D%83%E5%A7%94%E5%91%98%E4%BC%9A/18036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重大影响力时，需要哪一级法院受理该案件? 

3诉讼费用的问题。大部分环境公益诉讼胜诉都不产生私人利益，但是，无论胜

诉败诉与否，却都将承担较大额的聘用费用 

这些法规都会使得起诉的成本增高，给环境保护者们带来大量的时间的消耗，

具志愿者小李（化名）所称，小李所在的环境保护组织的财政问题十分堪忧， 常

年依靠几个固定的捐款维持组织运行，而他们组织的一大开销就是聘用律师“我

们组织有几个固定的律师进行合作，律师费相较于同类型案件已经较为低廉了”

在采访中小李如实说到，我们有过合作的几个环保组织每年资金的 10%左右都会

花在聘用上，这并不是个例。 

 

    2.3 立法目的的不明确 

环境保护法的第一条阐述了立法目的：“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

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a。”这一条就把立法的目的和根基落在了经济发展上去，也就留下了一个祸根。

既然立法是为了经济发展，那么当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冲突时，按照立法的核心

思想，保护环境就会被迫让位于经济发展。从而被迫形成先污染再治理的路线。

从结果来看，虽然大部分的污染可以被慢慢治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妥

协造成的污染是永久性的，或者去除污染的代价是获得的利益的几倍 a。 

很多新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益，带头或者有意识

的忽视了环境保护，这并不是个例。河南省新乡县就是一个例子，在 2018 年，

为了财政收入，县领导徐某山在明知县内的几座化工厂在进行违规排放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放任几座化工厂继续污染环境 

 

 

2.4 责任分配的不到位 

环境保护法将环保职责定位在政府环境主管部门上，而没有定位在各级政府

身上，这就减轻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削弱了环境执法力度，也为政府的随意决策

留下了隐患。很多政府官员无法意识到环保的急切性和重要性，认为环保只单纯

是环保部门的职责，而非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的责任。同时，这样的想法也

会使得环保部门的执行变得困难起来，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任何措施都很难下

沉到基层。 

在前不久，成都市刚刚公开批评了一批不积极配合环境保护的领导干部，中

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更是曝光了多起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案例，可见这

样的情况不是个例 

 

2.5 处罚形式过于单一 

对于违法违规的企业和个人处罚力度不够，都是以罚款的手段进行处罚，例

如对于空气污染的处罚金额为五万元，水资源污染的处罚金额为十万元，一些违

法违规者报着侥幸的心理进行产品生产、破坏环境，因为即使被处罚的话，可能

罚金也就是几天的利润产值，并不会有多大的损失，面对这种低处罚，高回报的

现状，很多处于摇摆状态的个人最后选择铤而走险。这种单纯以罚金的形式进行

处罚对违规违法者难以构成足够的威慑作用。 

 第三部分：改进的方法 

  3.1 强化环境保护教育，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这样的方



式从根源上断绝大规模环境破坏的可能性， a 并把环境保护教育加入到环境保

护法中。如今的环境保护法仅仅规定了学校有为学生提供环境保护教育的义务，

却没有规定企业和其他人事组织的义务 a。 

  3.2 加强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现有的法律

中，关于奖励机制只有一条“ 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

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即起不到鼓励的作用，也不能让做出

杰出贡献的个人真正收益 a。因此，笔者认为细化奖励机制和规则明细是很有必

要的 a。 

3.3 将公民的环境权、环境知情权等一系列权利立法保护，从而鼓励公民参

与到环境保护当中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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